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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 

致：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所根据贵公司的委托，就贵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

称股东大会）召开的有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

下简称公司法）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

以及贵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律师列席了贵公司股东大会并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

开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，包括（但不限于）贵公司关

于召开股东大会公告，贵公司股东大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决议等文

件，同时听取了贵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。贵公司已向本所保

证和承诺，贵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、真实和有

效的，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，且一切足已影响本

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，而无任何隐瞒、疏漏之处。 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律师仅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

的事实及基于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

律意见，仅就贵公司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。本法律意

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。贵公司可以就本法律

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向公众披露。 

一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    2015 年 4 月 7日，贵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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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决定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。根据 2015 年 4 月 8 日刊登在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贵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

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了各股东。 

贵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、

会议召开方式、出席会议对象、网络投票时间、投票操作流程、审议

的事项，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，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

及有权出席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，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、时间及

地点，会议常设联系人姓名和联系电话。 

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

开。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 14：30 在海口市海

甸四东路民生大厦七楼会议室召开。会议的时间、地点符合通知内容。 

经本所律师验证后认为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召集人的资格、股东大会主持人的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

的资格 

1、贵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

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。贵公司董事会是本次股东

大会召集人，会议主持人为贵公司副董事长。 

2、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，出席本次

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，代表贵公司的股份

260,186,617 股，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6844 %，均为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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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

公司股东。 

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，通过网络投票系统

表决的股东 346 人，代表贵公司的股份 170,914,859 股，占贵公司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.3323 %。 

上述两项合计参与投票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 349 人，代表贵公

司的股份 431,101,476股，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.0167%。 

3、贵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总裁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

出席、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 

经验证，会议召集人资格、主持人资格、出席会议的股东、委托

代理人及贵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资

格合法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，

同一股份通过现场、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，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

准。网络投票结束后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董事会提供了

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。贵公司和本所律师统计了现场

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。 

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同意 416,062,015

股，反对 3,083,718 股，弃权 11,955,743 股。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114%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同意 416,053, 7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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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，反对 3,083,718 股，弃权 11,964,043 股。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095%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同意 416,062,015

股，反对 3,083,718 股，弃权 11,955,743 股。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114%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

案》。同意 415,958,315 股，反对 15,143,161 股，弃权 0 股。同意股

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4873%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2014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》。同意 416,052,015

股，反对 3,093,718 股，弃权 11,955,743 股。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091%。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同

意 416,106,415 股，反对 3,083,718 股，弃权 11,911,343 股。同意

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217%。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 年度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

案》。同意 416,053,715 股，反对 3,100,818 股，弃权 11,946,943 股。

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094%。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同意 416,053,715

股，反对 3,100,818 股，弃权 11,946,943 股。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

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094%。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。同意

416,053,715 股，反对 3,083,718 股，弃权 11,964,043 股。同意股

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09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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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。同意

416,053,715 股，反对 3,083,718 股，弃权 11,964,043 股。同意股

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095%。 

1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监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。同意

416,027,715 股，反对 3,083,718 股，弃权 11,990,043 股。同意股

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034%。 

1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独立董事制度>的议案》。同意   

416,027,715 股，反对 3,083,718 股，弃权 11,990,043 股。同意股

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5034 %。 

 经验证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与会议通知中所列

明的事项相符。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

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，并按《公司章程》及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

规则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，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。出席会议的股东

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。审议的议案以参与投票的股

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，其中第 8 项议案以

参与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据

此，上述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

序、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主持人资格、表决程序、表

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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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        

       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张丽、何林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8 日  


